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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  明 

 

本报告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面向合格投资者）》、《重庆华宇集

团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面向合格投资者）》、

《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

《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募集说明书》、

《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募集说明书》、

《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 2018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以

下简称“《募集说明书》”）以及《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

理协议》、《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 2017 年公司债券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

理协议》”）等相关规定，由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编制。 

本公司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保证所

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一、核准文件及核准规模 

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宇集团”、“发行人”）于 2016 年 1

月取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71 号），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

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36 亿元的公司债券。发行人于 2017 年 6 月取得了上海证券交

易所《关于对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公司债券挂牌转让无异议的函》

（上证函[2017]651 号），获准向合格投资者非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16 亿元

的公司债券。发行人于 2017 年 7 月取得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

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7]1382号），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24亿元的公司债券。 

 

二、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截至目前，发行人已发行上市或挂牌但尚未到期的公司债券情况如下表所示： 

债券名称 

重庆华宇集团有

限公司 2019 年

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重庆华宇集团有

限公司 2018 年

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重庆华宇集团有

限公司 2016 年

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一期） 

重庆华宇集团有

限公司 2016 年

公开发行公司债

券（第二期） 

债券简称 19 华宇 01 18 华宇 05 16 华宇 01 16 华宇 02 

债券代码 155204.SH 143698.SH 136475.SH 136643.SH 

发行日 2019 年 3 月 6 日 
2018 年 6 月 27
日 

2016 年 6 月 8 日 
2016 年 8 月 18
日 

到期日 2024 年 3 月 6 日 
2021 年 6 月 27
日 

2021 年 6 月 8 日 
2021 年 8 月 18
日 

债券余额 4.00 亿元 20.00 亿元 5.20 亿元 0.32 亿元 

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

利按年计息，不

计复利。每年付

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的

兑付一起支付。 

本期债券采用单

利按半年度计

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两次，

到期一次还本，

最后一期利息随

本金的兑付一起

支付。 

本期债券采用单

利按年计息，不

计复利。每年付

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的

兑付一起支付。 

本期债券采用单

利按年计息，不

计复利。每年付

息一次，到期一

次还本，最后一

期利息随本金的

兑付一起支付。 

公司债交易场

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投资者适当性

安排 
合格投资者 合格投资者 合格投资者 合格投资者 



债券付息兑付

情况 

本期债券于 2019
年 3 月发行，报

告期内尚无本息

兑付义务。 

本期债券于 2018
年 6 月发行，报

告期内尚无本息

兑付义务。 

本期债券于 2016
年 6 月发行，已

按期足额支付

2019 年度利息。 

本期债券于 2016
年 8 月发行，已

按期足额支付

2019 年度利息。 

特殊条款 

附第 2 年末发行

人调整票面利率

选择权和投资者

回售选择权。 

附第 2.5 年末发

行人调整票面利

率选择权和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 

附第 3 年末发行

人上调票面利率

选择权和投资者

回售选择权。 

附第 3 年末发行

人上调票面利率

选择权和投资者

回售选择权。 

特殊条款执行

情况 

本期债券于 2019
年 3 月发行，报

告期内尚无特殊

条款执行情况。 

本期债券于 2018
年 6 月发行，报

告期内尚无特殊

条款执行情况。 

本期登记回售

3.80 亿元，已按

期足额支付回售

金额 

本期登记回售

26.68 亿元，已按

期足额支付回售

金额. 
票面利率（当

期） 
7.50% 6.99% 6.50% 7.50% 

主体信用等级 AA AA AA AA 

债项评级 AA AA AA AA 

（续上表） 

债券名称 
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

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三期） 

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

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二期） 

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

司2018年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 

债券简称 18 华宇 04 18 华宇 03 18 华宇 02 

债券代码 150481.SH 150427.SH 150260.SH 

发行日 2018 年 6 月 19 日 2018 年 5 月 29 日 2018 年 4 月 2 日 

到期日 2021 年 6 月 19 日 2021 年 5 月 29 日 2021 年 4 月 2 日 

债券规模 3.00 亿元 10.00 亿元 3.00 亿元 

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

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

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 

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

年计息，不计复利。

每年付息一次，到期

一次还本，最后一期

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

起支付。 

公司债交易场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投资者适当性安排 合格投资者 合格投资者 合格投资者 

债券付息兑付情况 
本期债券于 2018 年 6
月发行，报告期内尚

无本息兑付义务。 

本期债券于 2018 年 5
月发行，报告期内尚

无本息兑付义务。 

本期债券于 2018 年 4
月发行，报告期内尚

无本息兑付义务。 

特殊条款 
附第 2 年末发行人调

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附第 2 年末发行人调

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附第 2 年末发行人调

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和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特殊条款执行情况 
本期债券于 2018 年 6
月发行，报告期内尚

本期债券于 2018 年 5
月发行，报告期内尚

本期债券于 2018 年 4
月发行，报告期内尚



无特殊条款执行情

况。 
无特殊条款执行情

况。 
无特殊条款执行情

况。 

票面利率（当期） 8.50% 7.99% 7.99% 

主体信用等级 AA AA AA 

债项评级 AA AA AA 

 

三、发行人新增重大事项情况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作为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司债券的债券受托管理人（以下简称“受托管理人”），持续密切关注对债券

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

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等相关规定及本期债券《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

现就可能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报告如下： 

（一）中介机构变更事项 

鉴于发行人为保持公司审计工作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公允性，发行人决定另

行聘请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负责发行人 2018 年度年报审计

工作，并与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 

经受托管理人核查，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有从事证券、

期货相关业务许可证，近期不存在被监管机构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处罚的情形，

上述中介机构变动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属于发行人正常的日常经

营管理事项，不会对发行人日常管理、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造成实质性影响。 

截至本报告出具日，发行人各项业务经营情况正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作为债券受托管理人，根据《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第十一条要求

出具本受托管理事务临时报告并就上述事项提醒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四、受托管理人联系方式 

有关受托管理人的具体履职情况，请咨询受托管理人的指定联系人。 

联系人：韩念龙、蔚爽、杨嫚 

联系电话：010-57631070 

 

（本页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重庆华宇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 2019 年度第三次受托管理

事务临时报告》签章页） 

 

 

 

债券受托管理人：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8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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